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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許婉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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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地重字第11301606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檢送第14次理事會議紀錄一案，准予備查，復請查
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會113年6月6日長庚自重字第113060601號函。
二、請貴會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7條規定將

旨揭會議紀錄於會址公告並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；另為利
重劃資訊公開透明，併請於貴會網站公告旨揭會議紀錄。

三、旨揭會議討論案由為重劃區重劃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工程預
算書圖審議，後續請依桃園市政府受理自辦市地重劃作業要
點第14點附件六「自辦市地重劃工程規劃設計、施工、驗收
及接管作業程序」貳、三規定續辦報府備查事宜。

正本：桃園市龜山區長庚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、桃園市龜山區長庚自辦市地重劃區重

劃會（聯絡處）

副本：

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
裝

訂

線

抄 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發文方式：紙本遞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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